
公　開　類

年　　　報

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

總　　計 4,235 2,346 1,889 68 59 265 199 2 1 48 32 746 429 292 216 295 237

先　　天 592 359 233 9 7 19 20      －      － 13 7 46 25 164 115 17 8

疾　　病 2,915 1,512 1,403 40 47 190 152 2 1 31 21 453 318 103 81 255 218

意　　外 213 147 66 9 1 5 3      －      － 2      － 103 42 4 2 2      －

交通事故 121 87 34 2 2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1 63 25 1      － 1      －

職業傷害 93 83 10 4      － 25 2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48 5      － 1 3      －

戰　　爭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其　　他 301 158 143 4 2 25 22      －      － 2 3 33 14 20 17 17 11

花蓮縣原住民身心障礙者障礙成因(報表一)
中華民國112年

致殘成因別
總計 視覺障礙者 聽覺機能障礙者 平衡機能障礙者

聲音機能或語言機

能障礙者
肢體障礙者 智能障礙者

重要器官失去功能

者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30-05-18-2

編製機關

表    號每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

本表係統計按身心障礙證明上註記之ICD診斷編碼對應之舊制障礙

類別之人數；跨障礙類別人數填列於「多重障礙者」一欄。

單位：人



公　開　類

年　　　報

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

總　　計 2 5 4 4 72 232 14 5 161 189 299 214 7 7 7      － 3 5 61 55

先　　天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3 5 2 12 5 52 33 1      － 5      － 2 4 14 4

疾　　病      － 2      － 4 66 202 6 3 125 150 191 155 4 6 2      － 1      － 43 43

意　　外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1 4      －      － 6 7 14 6      －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交通事故      － 1 4      －      － 2      －      － 3      － 10 2 2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1

職業傷害      －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3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戰　　爭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其　　他 1 1      －      － 5 20 3      － 15 27 29 18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1 4 7

花蓮縣原住民身心障礙者障礙成因(報表一)(續1)
中華民國112年

致殘成因別
顏面損傷者 植物人 失智症者 自閉症者 慢性精神病患者 多重障礙者

頑性(難治症)瘨
癇症者

因罕見疾病而致

身心功能障礙者
其他

新制類別無法對

應舊制類別者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30-05-18-2

編製說明

表    號每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

單位：人



公　開

類年

報

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有 男 女 男 女 男 女

總　　計 4,235 2,346 1,889 651 738 335 257 31 15 114 70 41 20 134 143 723 409 2 5 285 217 30 15

先　　天 592 359 233 211 139 27 27 7 2 12 4 1 2 2 2 42 25      －      － 36 22 21 10

疾　　病 2,915 1,512 1,403 366 505 233 199 23 13 94 63 38 17 120 134 436 301      － 2 197 164 5 5

意　　外 213 147 66 13 14 14 4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2      － 103 41 1      － 13 7 1      －

交通事故 121 87 34 10 5 3 1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61 24      － 1 12 3 1      －

職業傷害 93 83 10      － 2 29 2      －      － 1      － 1      － 1      － 48 5      － 1 2      － 1      －

戰　　爭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其　　他 301 158 143 51 73 29 24 1      － 7 3 1 1 9 7 33 13 1 1 25 21 1      －

神經系統構造

及精神、心智

功能

10730-05-18-2

舊制轉換新制

暫無法歸類者

表   號

皮膚與相關構

造及其功能

每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

花蓮縣原住民身心障礙者障礙成因(報表二)(續2)
單位：人

消化、新陳代謝

與內分泌系統相

關構造及其功能
致殘成因

別

涉及聲音與言

語構造及其功

能

編製機關

跨兩類別

以上者

神經、肌肉、骨

骼之移動相關構

造及其功能

本表係統計按身心障礙證明上註記之新制ICF障礙類別之人數；各類別均統計

僅該單一類別之人數；跨障礙類別人數填列於「跨兩類別以上者」一欄。

中華民國112年

泌尿與生殖系

統相關構造及

其功能

總計

眼、耳及相關

構造與感官功

能及疼痛

循環、造血、免

疫與呼吸系統構

造及其功能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

公　開　類

年　　　報

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

總　　計 4,811 2,677 2,134 839 899 398 300 84 41 132 80 73 39 161 160 946 590 8 9 36 16

先　　天 668 404 264 242 161 36 34 16 7 13 4 2 4 2 2 67 41 2      － 24 11

疾　　病 3,323 1,739 1,584 493 624 271 228 60 33 108 70 66 31 138 150 591 438 4 5 8 5

意　　外 236 163 73 21 18 17 6      －      － 1      － 1 1 7      － 114 47 1 1 1      －

交通事故 138 101 37 14 8 7 2 3      － 2      － 1      － 1      － 72 26      － 1 1      －

職業傷害 95 85 10      － 2 29 2      －      － 1      － 1      － 3      － 50 5      － 1 1      －

戰　　爭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其　　他 351 185 166 69 86 38 28 5 1 7 6 2 3 10 8 52 33 1 1 1      －

備註

總計

(人次)

神經系統構造及

精神、心智功能

眼、耳及相關構

造與感官功能及

疼痛

涉及聲音與言語

構造及其功能

循環、造血、免

疫與呼吸系統構

造及其功能

皮膚與相關構造

及其功能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填表說明：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府登記之身心障礙者人數具有原住民身分致殘成因資料彙編。 民國113年 2月19日 19:10:51 印製

備　　註

消化、新陳代謝

與內分泌系統相

關構造及其功能

泌尿與生殖系統

相關構造及其功

能

神經、肌肉、骨

骼之移動相關構

造及其功能

舊制轉換新制暫

無法歸類者致殘成因別

中華民國112年

本表係統計按身心障礙證明上註記之新制ICF障礙類別統計人數身心障礙者，

若有跨障礙類別時，則同時計列統計，故總計為重複之人次。每年終了後2個月內編送

花蓮縣政府(社會局)

10730-05-18-2

編製機關

表    號

花蓮縣原住民身心障礙者障礙成因(報表三)(續3完)
單位：人次;人


